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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力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研商歷程 

 

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 謝永昌、吳懷莒 

 

前  言 

近 20 年來，國內環保意識逐漸抬頭，民眾對於自身健康與環境污染問

題越發重視，環保署近年動作頻仍，對於污染防制法規規範的現有排放濃

度持續加嚴、新法規訂定、核定地方加嚴標準等工作不遺餘力，空氣污染

濃度也逐年降低，但民眾對於空氣品質，總是有著更多的期待，此情形不

單國內，筆者前年在號稱「全球最宜人居」之一的地區－美國舊金山，對

居民讚賞當地空氣品質好、幾乎天天藍天白雲，沒想到居民回應居然是抱

怨空氣品質不夠好，居民表示「其他州還更好」，令筆者感到民眾永遠追

求更佳的生活品質，總是沒有盡頭的。本文分為「修法源起」、「新排放

標準注意事項」、「環保署修法方式之調整」、「工業局協助產業爭取適

當權益之努力」及「產業後續因應法規加嚴之改善方案」等部分向讀者說

明介紹。 

一、 修法源起 

環保署鑑於細懸浮微粒（PM2.5）為先進國家極為重視的指標空氣污染

物，於 101 年 5 月 14 日增訂細懸浮微粒空氣品質標準。細懸浮微粒可分為

原生性（Primary）及衍生性（Secondary），原生性細懸浮微粒是直接從自

然與人為活動所排放，而衍生性細懸浮微粒是自然與人為活動排放到大氣

環境中的 SO2、NOX、VOCs 與 NH3等氣態前驅物，在大氣中經過複雜化學

反應形成，現階段環保署之細懸浮微粒管制策略比照先進國家做法，包括

加嚴排放標準、加嚴油品標準、推動電動公車及逸散污染源管制…等。國

內空氣污染改善，在資源有限的狀況下，不可能各面向同步改善，須分隔

出改善的先後順序，方可依照輕重緩急進行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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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環保署根據 TEDS 7.1 資料庫（台灣排放清冊資料庫 7.1 版）排放

源資料，其中依照 PSN（Particle、SOX、NOX）之排放量，來決定是否需

要進行加嚴標準。例如「電力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」（以下簡稱

本草案）就是其中一項案例，經由 TEDS 7.1 資料庫中，可發現在 SOX部分，

電力業佔全國總排放量 38%，NOX則佔 16%（如圖 1），都屬排放大戶，

故電力業或電力設施較易被環保單位列為優先改善的業別。 

 

 
圖 1 電力業 PSN 排放量佔比 

 

二、 新排放標準注意事項 

本草案內容主要參考國外管制標準、國內排放現況、可行控制技術及

成本效益分析，進行加嚴訂定；另基於鼓勵能源使用效率，給予高能源效

率機組設備適度放寬標準之優惠。 

環保署擬藉由本標準之加嚴，降低國民健康風險，達成多項污染物減

量、降低 PM2.5…等多項目標。以下彙整本草案修法最新版之修正方向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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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讀者參考，由於目前草案內容未定案，故本文未提供細項法規條款。相

關修正重點包括： 

（一） 納入熱效率概念，汽電共生機組排放標準依熱效率調整，以美

國新設電力設施標準基準發電量 36%為基準，汽電共生機組熱

效率達 52%以上者，排放標準調整為 1.4 倍；機組熱效率達 72%

以上者，排放標準調整為 2 倍，以促使電力設施提高機組熱效

率。 

（二） 鼓勵使用乾淨燃料，汽力機組及汽電共生設備鍋爐排放標準不

區分燃料別，整併為單一標準值。 

（三） 加嚴並簡化粒狀污染物管制標準，減低細懸浮微粒排放量，同

時加嚴其前驅物之硫氧化物、氮氧化物排放標準，落實細懸浮

微粒管制。 

（四） 增訂汞排放標準，管制燃煤電廠汞排放問題。由於一般電力業

或使用汽電共生鍋爐之業者，常使用低成本的燃煤做為燃料，

根據聯合國環境規劃署調查「汞排放識別與定量工具包」研究

指出，由於各地產煤的品質不同，煤中含汞的變化範圍在

0.01~8.0 mg/kg 之間，為使管制之污染物更為完善，並參考國際

管制經驗及國內排放現況，故草案新增有害空氣污染物－汞之

排放標準。 

（五） 考量製程特性及整廠排放減量，增訂起火及停車期間、緊急或

備用發電機組、防制設備維修期之標準，兼顧防制技術可行性

及污染排放減量。 

環保署預估業界必須投入 46 億元的空氣污染改善經費，以因應新修訂

標準之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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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環保署修法方式之調整 

環保署已於 102 年 1 月 21 日預告本草案，並於同年 4 月 17 日召開研

商會議，11 月 20 日召開公聽會，又於 103 年 1 月 22 日召開本案研商會議

(如圖 2)。一般而言，研商會議結束後，流程上即將進入公聽會，後續則為

法案預告，送立法院進行審核；較少有公聽會後又回到研商階段的狀況，

顯示環保署在公聽會後聽取產業界意見後，覺得產業界各種獨特狀況相當

多，實有再細部修正、再研議的必要性，也代表了環保署釋出相當的誠意，

願意多與產業界溝通，傾聽各方意見。此程序上的調整，讓許多產業感到

環保署修法之進程有別於以往較為積極而強勢的作法，讓產業願意積極提

供各種參考數據及配合意願。 

 

 
圖 2 「電力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」研商公聽歷程 

 

另外在簡報上，環保署在論述上有著大幅的改善方式，不同於以往著

重在「減量就會改善空氣品質、達成空品改善目標」的單向思考，加入了：

國內外法規嚴格度比較、地方與中央法規嚴格度比較、假想案例說明、配

套放寬措施(如污染泡觀念、不同熱效率不同排放標準、納入回流廢氣與廢

棄物進行熱效率計算並統一計算原則、農林植物燃料寬限、考量特殊情形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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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衝擊分析、減量成本與預期減量分析、國民健康風險評估、既存污染

源分兩類、三階段實施)，及各單位意見之參採/未參採說明。 

這種種不同與以往的調整模式，強化了與產業溝通的作法，對於「環

保與經濟並行」的概念，不流於口號。在 103 年 1 月 22 日「電力設施空氣

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草案」研商會議中，環保署針對產業界意見現場逐條

回覆，並釋出部分放寬作法，使產業對於環保署的修法誠意，普遍表贊同；

至於無法當場釐清或需佐證部分，亦請產業或工業局提供相關資料，作為

修法之參考。 

 

四、 工業局協助產業爭取適當權益之努力 

由於環保署提出之修法議題，與產業界之間仍有部分意見分歧尚未釐

清，工業局盡力協助產業爭取相關修法權益，務求修法合理性與符合產業

實務面之需求，並針對相關會議提出疑慮之廠商，進行16場次之現地訪視，

實地了解產業的困難與需求。工業局與產業界、環保署討論後，彙整各方

意見，其主要問題如下： 

（一） 現勘以瞭解產業困難點：經工業局現勘結果，產業皆願配合，惟其

實施困難點主要都在於氮氧化物減量無法達成草案排放標準之困擾。

大型產業針對裝設 SCR、SNCR…等昂貴氮氧化物防制設備有裝設

意願，但限於場地大小難以裝設（需更動現有設備或管線流向）、

希望配合歲修等時機再進行改裝、裝設等時效性問題，提出需延長

緩衝期之需求。 

（二） 落日條款疑義：有關草案第 8 條落日條款部分(至 108 年)，將參考產

業意見，需請廠商提供老舊發電機組設置時間、使用年限及改善規

劃期程，以供環保署參考。 

（三） 緊急備用電力設施排放標準疑義：有關緊急備用電力設施排放標準

部分，請廠商提供現有緊急發電機規格與排放資料，供環保署參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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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SNCR 防制效率建議值疑義：有關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建議去除效率

部分，環保署參考 BACT 削減率為 60%，產業及工業局認為實際面

約僅為 30～60%，後續工業局將提供相關資料供環保署參考。 

（五） 法規修訂資訊需使相關業者週知：由於以上會議之召開，主要僅邀

請電力設施排放大戶參加（如電力業、石化業…等），大部分非電

力業業者尚不知該標準修訂內容，環保署需通報各業者週知，避免

廠商在不知情狀況下違法。 

 

五、 產業後續因應法規加嚴之改善方案 

環保署因應民眾環保意識抬頭，可預見未來仍有許多法規會持續修正

與加嚴，產業面臨法規變更時，固然應配合以免違法，亦需有足夠之應變。

以下幾項作法提供產業參考： 

（一） 如目前現有排放濃度與法規濃度接近，或僅稍微超標，可直接

向防制設備商詢問是否可更換不同材質之耗材（如活性碳、濾

袋…等材質）、提升更換耗材及人員巡檢頻率…等內部管控方

式來改善。 

（二） 如目前現有排放濃度高於法規濃度甚多，建議多利用工業局、

環保署等公部門網站、電話或 E-Mail 聯絡方式詢問，財團法人

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亦提供產業或民眾詢問平台，供各界詢問

改善意見，並可視需要排定輔導行程，為各界提供完善之諮詢

服務。 

（三） 建議廠商常與公會保持適當之聯繫，相關資訊應常交流，除可

獲得環保署動向，亦可取得產業最新動態。 

（四） 環保署舉辦之研商會、公聽會等機會，都是產業界公開表達意

見之好機會，也是多方可以共同討論的良好平台，公會得到開

會通知後，應轉寄給相關會員廠商，廠商應多留意與參與會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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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將表達意見的機會錯失；等到法案發布實施才發覺有疑義、

再提出意見，其時機已晚。 

（五） 如對法規草案有任何意見，亦可聯絡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

或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綠色技術發展中心，向環保署

爭取適當的修法權益。 

 

六、 結  語 

環保署於後續將再召開公聽會，本草案已研議超過 1 年，可預期環保

署將於大部分問題釐清後，加速進行修訂公告，各廠獨特之狀況，仍可提

供工業局彙整分析，工業局在合理範圍內將為廠商儘速在定案前爭取合理

之權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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